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目录》）是落实统一实行交通运
输执法要求、明确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职能的重要文件，2020年版《指导目录》已经国务院原
则同意。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关部署，经国务院批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指导目录》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
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交通运
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统筹配置行政执法职能和执法资源，切实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，严
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二、《指导目录》主要梳理规范交通运输领域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
制事项，以及部门规章设定的警告、罚款的行政处罚事项，并将按程序进行动态调整。各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可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立改废释和地方立法等情况，进行补充、细化和
完善，建立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。有关事项和目录按程序审核确认后，要在政府门户网站等
载体上以适当方式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切实加强对交通运输领域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。凡是没有法律法规规章
依据的行政执法事项一律取消。需要保留或新增的行政执法事项，要依法逐条逐项进行合法性、
合理性和必要性审查。虽有法定依据但长期未发生且无实施必要的、交叉重复的执法事项，要大
力清理，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意见建议。需修改法律法规规章的，要按程序先修法再调整《指
导目录》，先立后破，有序推进。

四、对列入《指导目录》的行政执法事项，要按照减少执法层级、推动执法力量下沉的要求
，区分不同事项和不同管理体制，结合实际明晰第一责任主体，把查处违法行为的责任压实。坚
持有权必有责、有责要担当、失责必追究，逐一厘清与行政执法权相对应的责任事项，明确责任
主体、问责依据、追责情形和免责事由，健全问责机制。严禁以属地管理为名将执法责任转嫁给
基层。对不按要求履职尽责的单位和个人，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
五、按照公开透明高效原则和履职需要，制定统一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程序规定，明确
执法事项的工作程序、履职要求、办理时限、行为规范等，消除行政执法中的模糊条款，压减自
由裁量权，促进同一事项相同情形同标准处罚、无差别执法。将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纳入
地方综合行政执法指挥调度平台统一管理，积极推行“互联网+统一指挥+综合执法”，加强部门
联动和协调配合，逐步实现行政执法行为、环节、结果等全过程网上留痕，强化对行政执法权运
行的监督。

六、按照突出重点、务求实效原则，聚焦交通运输领域与市场主体、群众关系最密切的行政
执法事项，着力解决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让市场主体、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成果。制定简明易
懂的行政执法履职要求和相应的问责办法，加强宣传，让市场主体、群众能够看得懂、用得上
，方便查询、使用和监督。结合交通运输形势任务和执法特点，探索形成可量化的综合行政执法
履职评估办法，作为统筹使用和优化配置编制资源的重要依据。畅通投诉受理、跟踪查询、结果
反馈渠道，鼓励支持市场主体、群众和社会组织、新闻媒体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监督。

七、各地区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深化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，全面落实清权、减权、制
权、晒权等改革要求，统筹推进机构改革、职能转变和作风建设。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
作责任，明确时间节点和要求，做细做实各项工作，确保改革举措落地生效。交通运输部要强化
对地方交通运输部门的业务指导，推动完善执法程序、严格执法责任，加强执法监督，不断提高
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。请中央编办会同司法部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把关。

《指导目录》由交通运输部根据本通知精神印发。

国务院办公厅

2020年1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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